國立台灣大學　教/職員出差申請單 　　　 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　日
	姓名
	
	職稱
	
	卡號
	
	工作單位
	
	聯絡電話
	

	出差

事由
	
	檢附證明文件
	

	出差

日期
	自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起至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止　共　　　日
	出差地點
	
	職務代理人
	

	申請人
簽章
	
	職務代理人簽章
	
	人事室
（事務組）
	
	會計室
	

	系科所組主任
	
	院處館室主管
	
	校長
	


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
國立台灣大學　教/職員出差申請單存根
	姓名
	
	職稱
	
	卡號
	
	工作單位
	
	聯絡電話
	

	出差

事由
	
	檢附證明文件
	

	出差

日期
	自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起至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止　共　　　日
	出差地點
	
	職務代理人
	

	申請人

簽章
	
	代理人簽章
	

	系科所組主任
	
	院處館室主管
	
	校長
	


備註：

1、 為簡化作業，本出差單以假單登記，無須另填請假單。
2、 教職員出差單請送人事室；技工、工友出差單請送事務組。
3、 出差申請單請檢附有關證明文件，以憑轉報，各欄位應詳實填寫。
4、 凡教職員工因公出差者，均應提前申請，俟奉核准後，始得離校。但有特殊情況必須先行出差者，應依授權規定先向系、所、院、處、館、室主管報備後離校，出差手續仍應同時委請同仁依正常規定辦理，以符體制。
5、 出差授權核定範圍：
（一）教、職員出差在三日（含）以內者，由系、科、所、組主管核定；三日以上十日以下者，由院、處、室、館主管核定；十日以上者，請陳校長核定。

（二）系（科）所主管、組主任（長）出差在三日以內者，由院、處、室、館主管核定；三日以上者請陳校長核定。

（三）各一級單位主管（院、處、室、館）出差，陳校長核定。

（四）技工、工友出差由總務長核定。

六、為簡化程序，擔任主管職務或兼任主管職務之職務代理人，於陳奉　核准後生效，不再另案簽請代理。出差申請人並應通知職務代理人有關代理事項。
